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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81    证券简称：*ST 远东    公告编号：2009-009 

 

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出售资产公告 

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为盘活闲置资产，整合公司资产结构，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将下属子公司北京远东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网信公司”）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12 号玉海大厦 8 层

的房产出售，其中 8101 房间建筑面积为 101.66 平方米、8102 房间建

筑面积为 190.94 平方米，总计建筑面积 292.6 平方米转让给北京瑞华

欣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；8103 房间建筑面积为 104.15 平方米，8104

房间建筑面积为 104.15 平方米，总计建筑面积 208.3 平方米转让给自

然人冯力先生。本次累计出售房产面积为 500.9 平方米，转让总价款

4,608,280 元。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

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2009 年 1 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出售北京远东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玉海园八楼房产

的议案》，根据《深交所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该事项不需要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并认为：公司对于该项资产的出售遵循了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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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客观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交所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，一致同意《关于出售北京远东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玉

海园八楼房产的议案》。 

二、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8101、8102 房的资产购买人：北京瑞华欣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5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冯金梅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1101082196020 

注册地：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二里 7 楼 305 号 

办公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12 号玉海大厦 8 楼 

主营业务：电子元器件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生产电子元器件；销售仪器

仪表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。 

主要股东：冯金梅、李会琴 

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务债权、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。 

   交易对方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、未涉

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。 

2、8103、8104 房产的资产购买人：冯力 

身份证号码：110108197205273752 

居住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 16 号 330 楼 3 单元 12 室  

三、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出售房屋面积为 500.9 平方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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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：固定资产； 

权属：北京远东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，该项资产没有设定担保、 

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也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、仲裁

或司法强制之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； 

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12 号； 

由于网信公司业务量萎缩，整个公司已处于歇业阶段，因此最近 

一年内该项资产基本处于闲置状态； 

该项资产的出售单价为 9200 元 /平方米，该项资产的原值 

3,106,155.10 元，已提折旧 184,965.96 元，资产账面价值 2,921,189.14

元。本次交易会为公司带来 1,687,090.86 元利润。 

四、 本次出售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、出售资产协议的主要条款 

转让标的：北京远东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属房产 

转让价格：本次转让总价款为 4,608,280 元。其中，8101、8102 

房转让价款为 2,691,920 元；8103、8104 房转让价款为 1,916,360 元。 

付款方式： 

①、8101、8102 房，买卖双方在《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》

签订之日起，共同将该房屋过户到买方名下，买方当日支付卖方全部

房屋价款 2,691,920 元（大写：贰佰陆拾玖万壹仟玖佰贰拾元整）。

如银行不能当日办理，则顺延至银行能办理手续为止。 

②、8103、8104 房，买方在《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》签署

之日起当日内，向卖方支付定金 500,000 元（伍拾万元整），如银行

不能当日办理，则顺延至银行能办理手续为止。 〇〇在二 九年三月十

日前卖方与买方共同将该房产过户到买方名下，买方当日将剩余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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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款 1,416,360 元（壹佰肆拾壹万陆仟叁佰陆拾元整）全部支付给卖

方，如银行不能当日办理，则顺延至银行能办理手续为止。 

2、违约责任  

8101、8102 房： 

①、买卖双方合同签订后，买方无故解除合同，买方应按房屋总

价款的 20%支付违约金。卖方无故解除合同，应按房屋总价款的 20%

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如果任一方仍需继续履行，则应继续履行。 

②、买方如未按本协议第五条款规定的时间付款，买方应向卖方

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，每逾期一天，买方应支付卖方所应付房款的

0.4‰作为违约金，逾期超过 15 天，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支付房屋总价

款的 20%作为违约金。 

③、卖方应在获得房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房屋搬空，每逾期一

天，卖方应按买方已付房款的 0.4‰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 

8103、8104 房： 

①、买卖双方合同签订后，卖方无故解除合同，退还买方交付的

定金 500，000 元（五十万元整）并按房屋总价款的 20%向乙方支付

违约金。 

②、买方如未按本协议第五条款规定的时间付款，逾期超过 15

天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 500，000 元（五十万元整）定金。 

③、卖方应在获得房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房屋搬空，每逾期一

天，卖方应按乙方已付房款的 0.4‰向买方付滞纳金。 

3、费用承担：本次资产转让办理房产办理过户手续时发生的契

税、印花税、更名过户手续费用全部由买方承担；营业税、土地增值

税由卖方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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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协议的生效和终止：本协议经买、卖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

效。本协议在双方当事人义务履行完毕后即自动终止。 

五、 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、交易完成后也不可能形成关 

联交易；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六、 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

由于网信公司已经进入歇业阶段，该项资产处于闲置状态，不能 

达到其使用目的和创造出应有收益，因此董事会本着调整业务结构和

效益最大化的目的，决定出售相关资产。 

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：该资产的出售不会影响公司

的经营和财务状况。 

七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文件； 

2、 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 《房屋买卖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！  

 

远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〇〇二 九年一月十八日 


